
工业和信息化部文件

工信部企业〔2021 〕 169 号

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印发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促进中

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， 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

组各成员单位， 教育部， 国务院固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：

《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若干措施》已经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

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 现印发给你们， 请结合

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



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若干措施

中小企业能办大事。 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是构建新发展

格局、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。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 国

务院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决策部署， 进一步激发中

小企业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， 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， 现提出

以下措施：

一、 落实落细财税扶持政策

（一 ）加强财政资金支持。 通过中央财政有关专项资金

引导地方加大对
“

专精特新
”

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。 各地发

挥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作用， 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

和融资服务体系， 支持中小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

平。（财政部、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部门及各地方按职责

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高质量落实惠企税收政策。 各地落细落实各项惠

企政策， 着力推动将
“

企业找政策
”

转变为
“

政策找企业”

，

把惠企政策用好用足。 鼓励地方根据形势变化， 出台降本减

负、 援企稳岗等助企措施， 把政策制定和落实情况作为中小

企业发展环境评估的重要内容。（各地方负责）

（三）推动税费精准服务。 发挥全国12366纳税缴费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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阵地。 推动上海、 深圳、 北京证券交易所和新三板提供全流

程、 全周期咨询服务，助力中小企业上市挂牌融资。 完善创

业投资发展和监管政策，畅通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
“

募

投管退
”

各环节，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。 发挥国家中

小企业发展基金、 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、 国家科

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等作用，带动社会资本扩大直接融资规

模。 鼓励中小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对接资本市场。（证监会、

人民银行、发展改革委、 科技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 财政部、

商务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七）加强融资配套体系建设 。 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

信息归集、 共享、 查询、 公开机制。 大力 推进地方征信平台

建设，支持征信机构发展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征信产品和服

务。发挥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作用，推广
“

信

易贷
”

模式。 开展中小企业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活动和多层次

融资对接活动。（人民银行、 银保监会、 发展改革委、 工业

和信息化部、 贸促会、 全国工商联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三、 加强创新创业支持

（八）发挥创新平台支撑作用 。 发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

心等产业创新、 技术创新、 标准创新平台的作用，加强对中

小企业原始创新、 研发成果中试熟化等方面的支持。 健全科

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， 推动科研大型仪器向中小企业开放使

用。（发展改革委、 科技部、 工业和信息化部、 市场监管总

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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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）

（二十一）引导加强品牌建设。 以商标品牌指导站为载

体，推动中小企业优化商标品牌管理体系。 依托国家电子商

务示范基地和电子商务示范企业， 打造电商新消费品牌。 开

展广告助企行动，推动国家广告产业园区和从事广告业务的

大型企事业单位主动对接服务中小企业。 加强优质中小企业

出口商品品牌推广。（商务部、 市场监管总局、 贸促会、 知

识产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十二）推动跨境电商发展。 增设一批跨境电子商务

综合试验区，实施中国跨境电商企业海外推广计划， 引导中

小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开拓国际市场。 优化覆盖全球的海外仓

网络，提高海外仓数字化、 智能化水平， 促进中小企业借船

出海。 完善B2B出口监管模式，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退货

措施 。 发挥
“

贸法通
”

平台作用，为中小企业跨境贸易投资

提供商事法律咨询、 案件应对等服务。（商务部、 海关总署、

贸促会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十二）促进国际合作。 扩大和深化二十国集团、 亚

太经合组织、 金砖国家等机制在中小企业领域务实合作，为

推动中小企业更好融入区域和全球价值链营造良好环境。力口

大自贸协定宣介力度， 帮助企业用好用足自贸协定优惠政

策。 进一步缩减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，为中

小企业吸引外资提供更多机遇。（工业和信息化部、 商务部、

发展改革委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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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现代企业制度， 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， 促进提质增效和创

新发展。 （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贸促会负责）

（二十八）推动企业合规化建设。 引导企业增强合规意

识， 建立合规管理组织架构、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， 提升合

规管理能力。 开展线上线下法律培训， 定期举办企业合规国

际论坛， 做好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排查， 组织专家团队

出具专属评估报告，帮助企业提升合规经营水平。 （贸促会、

全国工商联负责）

十、 提升人才队伍素质

（二十九）培育企业家队伍。 加强对企业家的培养、 激

励和保护， 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。 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

政策制定机制， 对推进缓慢的地方进行督促 。 开展中小企业

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和
“

企业微课
”

在线培训， 通过在线

直播课和慕课等录播课形式
“

送政策、 送技术、 送管理

（发展改苹委、 教育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 全国工商联按职

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十）优化职称评审机制。 建立中小企业职称申报兜

底机制， 为中小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提供绿色通道，

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对中小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实行单独分组、

单独评审， 或组织开展中小企业专项评审。 （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会同各地方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十一）促进人才供需对接。 开展全国中小企业网上

百日招聘高校毕业生、金秋招聘月等活动， 通过网络、现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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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为全国中小企业服务月， 推动营造全社会共同服务中小企

业的良好氛围。 （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各

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各部门、 各地方要按照党中央、 国务院决策部署， 充分

发挥各级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机构作用， 建立横向协

同、 纵向联动的工作机制， 强化组织领导， 加强工作力量，

凝聚工作合力， 共同做好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各项工作， 并

及时将工作进展和成效报送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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